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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

自治区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 

行 动 方 案 的 通 知 

 

内政办发〔2020〕2 号 

 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各旗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

厅、局，各大企业、事业单位： 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通用航空产业

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

 

 - 2 - 

内蒙古自治区通用航空产业 
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
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《新时代民航强国行

动纲要》精神，完善我区通用机场规划布局，优化通用航空运输

网络，促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

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

布局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以

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

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把握“先行

官”定位，适度超前，开拓进取，更加注重通用航空与其他交通

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，推进“四型机场”建设，加快构建基础设

施网络，培育通用航空市场，统筹通用航空与关联产业协调发展，

推动内蒙古通用航空产业走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

量发展新路子，努力将通用航空产业打造成为自治区新的经济增

长极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，更好地服务全区发展战

略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 

 

二、主要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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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快通用机场建设步伐。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

要履行好通用机场建设的主体责任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通用机场

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并督促有通用机场项目的旗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加快建设进度。通用机场的规划建设要注重与公路、铁

路、客货运枢纽场站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转换和衔接，注重提升综

合交通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，注重扶持政策向革命老区、民族地

区、边疆地区、贫困地区、垦区林区倾斜。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

（集团）公司（以下简称内蒙古航旅集团）要加强与相关盟市、

旗县（市、区）的合作，共同推动通用机场建设工作。内蒙古航

旅集团负责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并落实除征地拆迁以外的建设费

用。自治区对每个通用机场建设给予适当补助。相关盟行政公署、

市人民政府或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落实好项目征地拆迁费

用，并主动做好项目审批相关配合工作。（内蒙古航旅集团牵头，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各相关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

旗县级人民政府配合） 

（二）推动完善通航飞行保障设施。民航内蒙古空管分局、

民航呼伦贝尔空中交管站等空管单位根据通用机场建设情况，分

批次建设甚高频基站等通信导航监视设施，基站所在地旗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要落实好建设用地，内蒙古电力（集

团）公司、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等供电单位要解决好基站供电问题。

第一批优先解决通航空域改革试点涉及机场及航线的低空通讯

问题；第二批解决亟需基站服务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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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机场和通辽—乌兰浩特等航线的低空通讯问题；第三批解决呼

伦贝尔、锡林浩特等东部、中部通航低空飞行量较大地区的低空

通讯问题；第四批解决阿拉善盟等西部地区的低空通讯问题。（民

航内蒙古空管分局、民航呼伦贝尔空管站牵头，内蒙古民航机场

集团、内蒙古航旅集团、内蒙古电力〔集团〕公司、国网蒙东电

力公司、各相关旗县级人民政府配合） 

结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需求，按照国家民航局印发的《低空

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总体建设方案》要求，由盟市或旗县（市、区）、

企业自建或者联合当地民航空管部门共同建设 1—2 个 A 类飞行

服务站和 2—3 个 B 类飞行服务站，规范自治区内通航飞行计划

申报，充分借助空管系统资源提供目视航图数据、低空气象信息

和动态监视信息等基础服务，为组织实施通航飞行保障提供有力

支持。（内蒙古航旅集团牵头，民航内蒙古空管分局、民航呼伦

贝尔空管站、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、鄂尔多斯机场集团，各相关

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旗县级人民政府配合） 

（三）打造“干支通”的民航运输全网通。通过跨航空公司

合作，实现“一票到底、行李直挂”的快捷服务模式，将通用航

空短途运输纳入民航运输体系。以天骄航空公司、华夏航空公司

等支线航空企业为纽带，形成通用与支线、支线与支线、支线与

干线相互融合的民航运输网络格局。（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、鄂

尔多斯机场集团牵头，各相关航空企业配合） 

（四）建立民航培训产业示范区。对自治区内运行的飞行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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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学院（航校）进行安全管理、实力评估和趋势预测，制定全区

民航培训产业发展规划。鼓励国航内蒙古公司、天骄航空公司、

内蒙古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在我区设立基地的航空运输企

业招录自治区内飞行培训院校毕业的民航专业人才就业。（民航

内蒙古安全监管局牵头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配合） 

（五）积极推动无人机应用。将乌拉特中旗、达茂旗等通用

机场打造成为无人机试飞、验证和培训基地。鼓励无人机在警务

巡逻、植物保护及森林草原巡护、人工影响天气、电力巡线及检

修等方面的应用。加强无人机职业培训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培训，

大力培养无人机应用人才，把我区打造成为重要的无人机训练基

地和人才输出大区。（各相关单位按照职能分别落实） 

（六）打造“乌阿海满”旅游航空圈。“乌阿海满”是自治

区确定的旅游重点区域，内蒙古航旅集团要依托天骄航空公司、

扎兰屯内蒙古飞行学院以及在自治区内运行的其他航空企业，引

进适合区域运行的机型，2020年完成“乌阿海满”航空运输公交

化，推进“乌阿海满”旅游一体化发展。（内蒙古航旅集团牵头，

自治区财政厅、发展改革委、文化和旅游厅，呼伦贝尔市人民政

府、兴安盟行政公署配合） 

（七）支持内蒙古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发展。相关盟行政

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和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内蒙古

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开通、加密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，逐步

完善民航运输网络，提高通用航空服务能力和品质。支持内蒙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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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旅集团利用现有资金向内蒙古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

册资本，实现自治区控股该通用航空企业。（内蒙古航旅集团牵

头，各相关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旗县级人民政府配合） 

三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自治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工作厅

际联席会议制度，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（自治区交通战备办公

室）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厅、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国资委，民

航内蒙古安全监管局、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、内蒙古航旅集团等

作为成员单位，负责统筹推进全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工作，研究

解决制约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关键和突出问题。联席会议办公室

设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。各相关盟市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

制，扎实有序推进本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工作。（自治区发展

改革委牵头，各相关单位，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按职能分别

落实） 

（二）加大财政投入。支持内蒙古航旅集团研究设立自治区

通航和旅游发展基金。对符合投资政策的项目，支持申请使用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。根据自治区通用航空项目产业发展情况，适时

增加内蒙古航旅集团注册资本，确保通用航空基础设施项目顺利

实施。在积极争取国家对我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补贴的同

时，研究制定自治区、盟市和旗县（市、区）三级联动补贴方式，

加快培育全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市场，积极发展“通用航空+旅

游”“通用航空+体育”等新业态。在我区通用机场进行训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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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行培训院校，对年飞行训练总量超过一定小时的院校给予适当

奖励。（自治区财政厅牵头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文化和旅游厅、

体育局，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、内蒙古航旅集团配合） 

（三）强化用地保障。对通用机场及空管通信导航监视设施

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，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在用地预审和选址、

土地利用计划指标配置、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等方面给予全力保

障；对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及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的项目，要按

照程序加快办理进度。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牵头，内蒙古航旅集

团，各相关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配合） 

（四）成立通用航空协会。积极响应国家民航局关于加快筹

建通用航空协会的要求，由内蒙古航旅集团组织通航飞行运行各

环节相关单位成立自治区通用航空协会，帮助会员单位与主管部

门加强业务沟通，统一向军方报送通航企业作业申请，搭建通航

资源和信息共享平台，促进通航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与通航新技术

应用。同时，要加强行业发展引领，促进通航企业自律。（内蒙

古航旅集团牵头，民航内蒙古安全监管局配合） 

（五）明确监管职责。为推动我区通用航空产业快速发展，

将内蒙古航旅集团从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独立出来，划归自治区

国资委直接监管，由自治区国资委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出资

人职责，督促内蒙古航旅集团聚焦主业、整合资源，助推全区通

用航空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。（自治区国资委牵头，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、内蒙古航旅集团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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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积极争取试点。积极争取国家将我区列入军民航飞行

计划“一站式”审批试点范围。充分利用好在鄂尔多斯机场上空

划定的国产民机 ARJ21、C919机型试飞空域和扎兰屯内蒙古飞行

学院飞行员培训、机务定点保障的优势，积极争取逐步扩大为大

飞机培训和科研试飞空域，促进航空培训业务开展。积极争取在

鄂尔多斯—鄂托克前旗、达茂旗—乌拉特中旗、呼和浩特—乌拉

特中旗、海拉尔—加格达奇、海拉尔—根河、海拉尔—阿尔山、

满洲里—新巴尔虎右旗—阿尔山、乌兰浩特—阿尔山等航线中择

优选择 2 条航线作为试点航线，将达茂旗通用机场上空 3000 米

以下低空空域按区块开放，研究制定试点方案。（自治区党委军

民融合办牵头，内蒙古航旅集团负责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民航

内蒙古安全监管局、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配合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 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高

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 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     2020年 2月 10日印发 
 


